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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对犯罪预防的价值分析 
刘丁翠 

（广西警察学院  广西南宁  530218)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在当代社会不容忽视的问题，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纠合性和自动性、作案的随意性与心理的逆反性。

家庭作为社会整体当中最小的单位，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更应该重视家庭教育的作用。本文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出发，分析家庭教育存

在的问题，并且根据现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一一提出解决的方式：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提高婚姻质量，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与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共同进步等三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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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就是针对未成年人这一群体的犯罪行为进

行分析，并釆取各种手段和措施遏制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

人犯罪原因不可仅归于其自身，背后还存在家庭和社会等多元因素

的影响。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会影响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念，这也是

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未成年人司法的社会化属

性，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应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之初就及时

开展。为尽量做好涉罪未成年人的分流转处，由社会力量参与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必不可少。 

1、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在我国，未成年人是指在我国，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

公民。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由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所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从广义上而言是一个社会

问题，需要多方进行防控。防控未成年犯罪首先从未成年犯罪的现

状与特点出发，揭露未成年犯罪的成因。从而在分析成因的过程当

中，寻求预防未成年犯罪的对策。 

1.1 纠合性和自动性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主要以团伙犯罪的形式实施。主要表现为以

财物为目的和以好胜刺激为目的的违法犯罪上。所谓物以类聚，人

以群分，这在未成年人身上表现尤为突出。未成年人热衷于以合群

性来确定自身的形象。当一些贪图物质享受，或崇尚英雄主义，或

逃学，或被某个圈子所排斥的未成年人集聚到一起时，他们的不良

倾向就会逐渐加强。由于未成年人涉世经验不足，作案伎俩和能力

有限。所以，大部分未成年人选择团伙作案，并多数选择盗窃、抢

劫等以财物为目的的违法犯罪，以满足物质上的欲望。未成年人还

会选择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以满足其精神上的刺激。

这两类违法犯罪占整个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 60%，特别是以获取财

物为目的的违法犯罪。特别是部分未成年人信奉“一人胆小，二人

胆大，三人什么都不怕”的信条。团伙犯罪一旦防堤被冲破，就会

出现不可抑制的倾向。 

1.2 作案的随意性，心理上的强烈逆反性 

这主要表现在侵犯财产的违法犯罪及寻衅滋事上。未成年人的

心智发育不够成熟，其实施犯罪往往是没有经过严密的计划，其中

不乏激情犯罪。一些被溺爱或被经常打骂的孩子，也很容易造成强

烈的逆反心理。被溺爱的孩子，如果某个强烈的愿望得不到实现，

可能会采取极端的方式，要么用不合理的手段夺取，要么用毁坏家

人心痛的东西来进行报复。如果是经常被打骂的孩子，他们极有可

能故意朝着你打骂的方向发展。所以一旦造就了孩子极端的逆反心

理，他们就极容易将逆反心态发泄出来，首先发泄在家庭，逐渐发

展，社会也将成为他们发泄的对象。 

2、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家庭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家庭关系是社会的缩影，它能集

中而有力地影响孩子的成长。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

生的第一课堂。古人云：“养不教，父之过”正确的家庭教育是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只养不教，是父母的失职，教之不善，

是父母的罪过。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细胞，一般说来人都是出生和生

活在一个家庭里。家庭是人生中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启蒙

老师，父母的举止言行和教育方法对孩子的成长有着重大影响。社

会学认为，教育功能又称社会化功能，它包括传授生活知识和灌输

道德观念，指导个人行为及社会责任等。一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不

论在哪一阶段，家庭的作用都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儿童期的社会化，

是人一生中社会化的关键时期，而这一时期的社会化责任是由家庭

完成的。 

在家庭中，儿童与亲人之间建立亲密的感情联系，学语言，学

社会规范，学社会文化与自己的行为准则。同时赋予个人一连串的

先赋社会地位：年龄、性别、价值观念、阶层、宗教信仰等，甚至

于个人兴趣爱好、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个人的各种心理态度及行

为养成、人性人格的发展、情感发泄、爱情的培植与表现、精神的

安慰等。 

3、家庭教育缺陷对未成年犯罪的影响 

英国著名教育家赫青黎曾说：“欲造伟大之国民，必自家庭教

育始。”家庭作为青少年成长成才的第一所学校，责任重大。笔者

认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必须从分析家庭教育的缺失对未成年人

犯罪所造成的影响，从而在其中寻求解决的途径。 

3.1 隔代抚养，家庭教育出现断层 

留守儿童的现象日益显著。根据全国妇联 2013 年发布的《我

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46.74%农村留守

儿童的父母都外出。在这些孩子中，与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比例最高，

占 32.67 %。父母外出打工，或者虽未外出但因为工作等原因无暇

照顾，将孩子委托给年迈的老人或其他亲属抚养。现代社会，大多

数家庭是独生子女，而且祖辈们在对待孙辈的心态上发生转变。他

们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生活和工作条件限制，对子女的关爱不够，

3 产生一种补偿心理，把对子女的爱以及对孙辈的爱全都集中到孙

辈身上，于是就转变成毫无原则的迁就和溺爱。以至于造成孩子任

性、放纵的不良习惯，最终将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隔代抚养容易产生以下的问题：其一，部分老人对孙辈之爱自

觉或不自觉的陷入了溺爱、畸形之爱，一切以孩子快乐为标准，从

不指责孩子的过错，往往导致孩子自私任性、娇生惯养、生活自理

能力差。其二，一般来说，老年人一旦担负起抚养孙辈的任务，都

小心翼翼，生怕孩子出事，这便人为地限制了孩子的户外活动范围，

减少了孩子接触外界的机会，这对孩子智力的开发、好奇心和观察

能力的培养都是不利的。其三，由于祖辈的文化修养、思想行为、

行为准则等大多与现实相去甚远，长期与孩子相处，其潜移默化的

影响，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和发育都造成消极影响。其四，隔代抚养

容易出现重养轻教的现象。祖辈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他们对



理论探讨 

 215 

父母辈的教育方式。但是社会在不断发展，家庭教育也应当注入新

的内容。 

3.2 家庭结构破裂，家庭教育难度增加 

由于父母离婚、丧偶或者其他原因造成单亲家庭与由于婚外

情、分居等原因导致的残缺的家庭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强大的副

作用。一位西方学者曾断言，“父母离婚对子女造成的伤害仅次于

死亡”。据对上海两所工读学校抽取的 272 人，对少年管教所抽取

的 311 人为样本的调查结果表明，其中 280 人是属于家庭不健全的，

占 48%。据邢台市公安局调查，2015 年间至 2017 年间的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成员中属父母离婚或早年丧父的比例占 50%。4 一些在校

老师也反映：父母离异家庭的子女给学校教育带来了很多困难。这

些孩子大多性格孤僻，不合群，任性、有自卑感，学习成绩大多低

于其他学生。 

4、家庭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措施 

4.1 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 

我国隔代抚养的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单方的原因导致的。这并非

是仅仅在一朝一夕之内就能够发生转变。但是通过家庭教育促进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迫在眉睫。隔代抚养所产生的问题必须要从祖辈与

年轻父母这两方面着手。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求祖辈在养育未成年人时最好用理智控

制感情，分清爱和溺爱的界限，爱得适度。父辈也是如此，要权衡

自由与规则之间的界限，不能给了自由而缺乏规则。否则，没有规

则的环境并不能帮助未成年人获得更好的发展，相反，一个缺乏规

则的环境反而会带给未成年人更多的不安全感，从而引发心理问

题，导致实施犯罪。5 此外，祖辈和父辈之间很容易争抢未成年人

的爱，出现亲子嫉妒的现象。未成年人本质上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不依附于任何人。因此，无论祖辈还是父辈都要冷静地看待未成年

人，积极创造机会，让未成年人有更多的机会尽可能多接触家庭里

其他的成员，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家庭教育的和谐温馨的家庭氛

围。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求年轻父母不管多忙都要尽量多抽时间

与未成年人在一起，不要以忙为借口，把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权、抚

养权完全交给祖辈。如果父母长期忽视未成年人渴望跟父母在一起

的这种心理需求，他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到影响，比如，未成年人可

能变得非常缺乏安全感，对周围环境和人群缺乏信任，并且，为了

获得父母更多的关注，他也可能出现更多的问题行为，让父母头痛

不已。但是父母应该寻求出问题的根源，而并非一味责骂。这也从

侧面突出了科学教育理念的重要性。 

4.2 提高婚姻的质量，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对未成年人来说，良好的家庭的氛围至关重要。未成年人不仅

要从家庭当中得到物质生活条件，也要从家庭得到精神生活的满

足。而父母是未成年人的依靠，父母关系紧张，甚至破裂，以至离

异，对未成年人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和伤害。为了减少父母离异对

未成年人的打击和伤害，在恋爱、结婚时就应该持审慎的态度，父

母努力提高婚姻质量，使婚姻的缔结建立在坚实的感情基础之上，

尽量减少因婚姻质量问题而出现的离婚。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求改善家庭环境，增加沟通了解父母之

间要互敬互爱，互谅互让，保持恩爱的夫妻关系。父母与长辈之间，

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长辈要爱护晚辈，晚辈要孝顺长辈。父母

与邻里之间要和平共处，互相帮助。父母对子女要平等相待，多一

分体贴，少一些训斥；多一分爱护，少一些冷淡；多一分理解，少

一分专横。家庭成员之间形成亲密、鼓励、支持的氛围对培养未成

年人乐观、向上、自信的性格非常重要。有些家长综合素质较高、

谈叶文雅、举止彬彬有礼，而且感情融洽、和睦相处，家庭充满了

温馨、愉快。 

4.3 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促进共同进步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要求促进共同进步。首先要提高父母和子

女的文化知识水平。父母应尽义务让子女完成基本的教育。父母自

身也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身体力行的感染自己的子女，从

而共同进步。其次要提高家庭文化品位，进行一些有意义的文化活

动，这样就可以增强青少年抵御社会消极腐朽思想影响的能力，从

而有效地减少青少年犯罪的发生，又可以形成其乐融融的家庭氛

围，共同提高家庭文化品位。最后父母和子女间应该保持民主、平

等、相互尊重的关系，这既有利于孩子良好性格的形成，又可最大

限度地发挥其潜能。为其全而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实践证明生活

在轻松、愉快的心理环境中的孩子，情绪稳定、性格开朗、意志坚

强、有自信心，具有积极的、友善的性格，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

创造性。 

4.4 为构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社会支持体系，可以从以下三个

方面入手： 

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宏观梳理制度。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进一步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

机制，统筹、协调、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但没有给出构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

具体框架和路径。很多地区并不了解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搭

建所需的基本要素，与此相对应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

制度建设、平台建设、机制建设等相关内容也未得到充分理解和重

视。基于此，为了更好推进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搭建，

需要从宏观上进行机制性的梳理，形成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指导基层

实践，以推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的健康发展。 

二是明确牵头部门，多方协同合作。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职能

分散于多个部门，给具有综合性、社会性、协同性特点的未成年人

社会支持体系构建造成了体制上的障碍。为此，首先需要明确牵头

部门。笔者认为，这一职责由检察机关担任较为合适。一是检察机

关是唯一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全过程的司法机关，其与社会力量

的合作贯穿于未成年人司法活动始终。二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

监督机关，可以承担未成年人保护监督员的角色，立足其特有的法

律监督职能为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争取全方位支持。因此，在探索阶

段，由检察机关作为构建社会支持体系的牵头主体较为适宜。各地

可以因地制宜地探索符合当地情况的跨机构协作机制，以杭州市西

湖区为例，通过会签文件的形式，将相关部门、组织的职责分工、

会商机制、议事规则、协作流程及争议处理程序等明确加以规定，

并且落实到专人负责，切实将协同工作机制的作用发挥出来。 

5、结束语 

总之，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使未成年人融入其中，使其能得

到赏心悦口的精神享受，收到审关情趣的熏陶，从而产生积极向上

的动力，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审美观。而且青少年接受新兴事物特

别快，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有利于家庭成员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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